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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讓霸佔公共空間反對族群歧視的事件助長排外意識
2012年1月8日
就近日D&G禁止市民在門外拍照事件，香港人權監察批評任何財團侵佔公共空間，剝奪市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公共空間屬於人民，人人平等無分族群膚色，亦不容財團商家侵奪。
D&G禁拍事件，正好說明社會需要反對任何形式的族群歧視。然而我們又注意到，事件當中出現了一些助長族群對立的言論，並擔心這些言論長此下去將會進一步激化社會上的族群對立以及仇外情緒。

人權監察認為，任何人都應避免把財團霸佔公共空間和公眾不滿族群歧視的憤怒，轉化成族群對立的情緒，亦不應藉此事煽動任何基於種族、族群、出生地以及來源地的敵意，助長甚至推動排外意識，捨棄香港的公義、平等、族群共融等重要的人權價值。
